附件1

2024年湖南省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
一体化试点水稻遴选方案

为加大我省水稻优良品种的推广力度，充分发挥优良品种在促进水稻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中的重要作用，按照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2024年湖南省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实施方案》要求，遴选生产急需特定绿色和广适早稻≤5个，生产急需特定绿色和高产、优质、广适中稻≤8个，生产急需特定绿色和高档、优质、广适晚稻≤7个品种进行推广补助。参照各品种2023年的推广面积，对2024年新增推广面积进行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亩不超过30元，单品种年补助金额不超过500万元，资金补助总量为4500万元，一次性实施补助。制定如下遴选方案： 
一、品种和企业资质审查
（一）申报企业的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许可证，联合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证书；
（二）申报品种的审定证书、品种审定公告（公告首页和本品种部分）；
（三）申报企业如不是品种第一选育单位，须与第一选育单位联合申报，申报企业与品种选育单位（或个人）的合作申报协议。申报品种为授权品种的，须经品种权人授权同意；
（四）同一品种只能由1个企业进行申报，申报时间在前的优先。
（五）在评审过程中或接到举报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取消申报资格；
（六）近三年年均研发投入不低于300万元；
（七）申报企业近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佐证材料（如国家企业信用网数据）。
二、品种和企业申报材料审核
（一）申报企业信誉资料，如入选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等文件；
（二）申报企业种子生产、加工情况证明；
（三）申报企业在省内的示范基地情况证明；
（四）申报企业在省内科研基地证明；
（五）种子到户销售台账；
（六）申报品种荣誉资料，如近三年入选国家优良品种目录、国家级主导品种及省级种业、水稻行业协会主推品种等证明；
（七）具有省级资质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出具的申报品种2022—2024年在湖南省推广面积审计报告和研发投入等相关证明。亩用种量按该品种审定公告的亩用种量平均值核算。
三、评分标准
根据申报品种的品种表现、推广面积、荣誉、企业资质及能力、品种和企业信誉、项目建设内容与资金使用等实行综合打分，总分100分。（生产急需特定绿色水稻品种实行应补尽补的原则，不参与打分）
（一）品种（68分）
1.品种表现（20分）
1.1早稻
产量：总分10分（区试增产>8%计10分，增产5%-8%计6分；增产3%-5%计4分；增产0-3%计2分）。
米质总分4分（湖南省二等以上优质稻或区试部优2等计4分；湖南省三等以上优质稻或区试部优3等计2分）。
稻瘟病抗性总分计6分（品种稻瘟病综合指数<2.0的计6分，综合指数<4.0的计4分，综合指数≤5.0的计2分）。
1.2中稻
产量：总分8分（区试增产>5%计8分，增产3%-5%计6分；增产0-3%计4分；减产<3%计2分）。
米质总分6分（湖南省评二等以上优质稻或区试部优2等以上计6分；湖南省评三等以上优质稻或区试部优3等计4分）。
稻瘟病抗性总分计6分（品种稻瘟病综合指数<2.0的计6分，综合指数<3.0的计4分，综合指数≤4.0的计2分）。
1.3晚稻
产量：总分8分（区试增产>5%计8分，增产3%-5%计6分；增产0-3%计4分；减产<3%计2分）。
米质总分6分（湖南省评一等以上优质稻或区试部优1等以上计6分；湖南省评二等以上优质稻或区试部优2等计4分）。
稻瘟病抗性总分计6分（品种稻瘟病综合指数<2.0的计6分，综合指数<4.0的计4分，综合指数≤5.0的计2分）。
2.推广面积（30分）
省级种业管理部门2023年推广面积排名计10分，2022-2024年在本省年均推广面积计10分，2024年在本省新增推广面积计10分。
3.品种示范（6分）（示范基地合同以及示范经费安排证明）
在省内有≥10个百亩示范片计6分，在省内有7-9个百亩示范片计3分，在省内有5-6个百亩示范片计1分。
4.种子生产基地（6分）（生产合同、种子产地检疫证明和仓库、设备购置证明）
上年度省内种子生产面积≥3000亩计6分，省内种子生产面积2000-3000亩计3分，省内种子生产面积1000-2000亩计1分。
5.品种荣誉（6分）
入选国家优良品种目录或国家主导品种或全国优质稻金奖或农业农村部认定的超级稻品种计6分，省评优质稻品种或省级种业与水稻行业协会主推品种计4分。
（二）企业资质及荣誉（22分）
1.企业信誉（6分）
国家种业阵型企业或育繁推一体化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计6分。
2.生产加工能力（有成套种子加工包装设备）（6分）
加工能力≥10吨/小时计6分，加工能力≥8吨/小时计5分，加工能力≥5吨/小时计4分，加工能力≤5吨/小时计2分（生产合同、种子产地检疫证明和仓库、设备购置证明）。
3.在省内研发能力（10分）（土地流转或购置合同及经费支出证明）
科研基地面积≥500亩计10分；科研基地面积200-500亩计6分、科研基地面积100-200亩计4分，科研基地面积<100亩计2分。
（三）建设内容与资金使用方向（10分）
完全符合计10分，基本符合计6分。
 四、评选程序
（一）企业自愿向相关县市区农业农村局申报。县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要求，要对企业和品种的资质条件进行严格把关，向市州农业农村、财政部门推荐申报品种和企业；市州农业农村、财政部门进行严格审核，向省农业农村厅推荐符合条件的品种和企业。
（二）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按照评选标准进行评分，以总得分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依次推荐，形成专家评审意见，商省财政厅后遴选出受补助品种和企业。厅纪检部门全程监督。
（三）遴选结果报农业农村部进行备案后，省农业农村厅将遴选情况对社会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2
2024年湖南省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
一体化试点油菜遴选方案
 
为加大我省油菜优良品种的推广力度，充分发挥优良品种在促进油菜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中的重要作用，按照湖南省农业农村厅《2024年湖南省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实施方案》要求，遴选优质高产油菜≤8个，短生育期油菜≤4个品种进行推广补助。参照各品种2023—2024年的推广面积，对2024—2025年新增推广面积进行补助，补助标准每亩不超过30元，单品种年补助金额不超过500万元，资金补助总量为3000万元，一次性实施补助。遴选方案制定如下： 
一、品种和企业资质审查
（一）申报企业的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许可证，联合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证书。
（二）申报品种的登记证书、农业农村部品种登记公告（公告首页和本品种部分）。
（三）申报企业如不是品种第一选育单位，须与第一选育单位联合申报，申报企业与品种选育单位（或个人）的合作申报协议。
（四）同一品种只能由1个企业进行申报，申报时间在前的优先。
（五）在评审过程中或接到举报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取消申报资格；
（六）近三年年均研发投入不低于100万元；
（七）申报企业近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佐证材料（如国家企业信用网数据）。
二、品种和企业申报材料审核
（一）申报企业信誉资料，如入选国家种业（油料）阵型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等文件；
（二）申报企业种子生产、加工情况证明；
（三）申报企业在省内的示范基地情况证明；
（四）申报企业在省内科研基地证明；
（五）种子到户销售台账；
（六）申报品种信誉资料，如近三年入选国家优良品种目录、国家级主导品种及省级种业、油菜行业协会主推品种等证明；
（七）具有省级资质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出具的申报品种2022-2024年在湖南省分年度种子销量审计报告和研发投入等相关证明，并按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发布的2021年油菜杂交种亩用种量0.21公斤、常规种0.25公斤为统一标准进行折算推广面积。
三、评分标准
根据申报品种的品种表现、推广面积、企业资质及能力、品种和企业信誉、项目建设内容与资金使用等实行综合打分，总分100分。
（一）品种表现
1.高产高油品种（17分）
产量占10分、含油量占7分。
2.短生育期品种（27分）
生育期占10分，产量占10分，含油量占7分。
（二）推广面积
1.高产高油品种（30分）
2022-2024年在本省平均推广面积占10分，2024年比2023年在本省新增的推广面积占10分，省级种业管理部门2023年推广面积统计排名占10分。
2.短生育期品种（20分）
2023年和2024年在本省推广面积各占10分。
（三）申报书建设内容与资金使用方向（15分）
（四）品种和企业信誉（12分）
品种和企业信誉各占6分。
（五）申报企业资质和能力（26分）
1.企业种子生产和加工能力占10分（生产合同、种子产地检疫证明和仓库、设备购置证明）；
2.企业在省内的示范基地面积和数量占6分（示范基地合同以及示范经费安排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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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在省内科研基地情况占10分（土地流转或购置合同及经费支出证明）。
 四、评选程序
（一）企业自愿向相关县市区农业农村局申报。县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按照申报要求严格审核把关，并向市州推荐申报；市州农业农村、财政部门进行严格审核，向省农业农村厅推荐符合条件的品种和企业。
（二）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按照评选标准进行评分，以总得分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依次推荐，形成专家评审意见，商省财政厅后遴选出受补助品种和企业。厅纪检部门全程监督。
（三）遴选结果报农业农村部进行备案后，省农业农村厅将遴选情况对社会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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